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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民法体系庞杂，概念抽象，学说资料众多，初学者往往难以全面深入掌握。
有鉴于此，本书未采取民法教科书惯常的写作方式，而是采用实例带动的方式，期冀以轻松活泼的面
貌阐述民法的原理与制度，从而增加民法学的可接近性。
　　本书是由海峡两岸的学者携手共同完成。
在借鉴李淑明所著的《民法总则》的基础上，由易军依据我国现行的民法通则、合同法、物权法等为
加以增删改写而成。
特别要指出的是，本书未对民法总则的原理与制度作出面面俱到的阐述，而是在权利的主轴下，提炼
出民法总则的核心制度— —权利主体(自然人、法人、合伙)、权利客体、权利的行使(法律行为、代
理)、权利行使的时间限制(诉讼时效)，并加以分析，具有体系清晰、重点突出的优点。
此外，本书对法律行为采取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二分，相关理论阐述与案例分析亦以此为基础，这
种分类方式也是本书所特有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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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军，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。
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学士、硕士，毕业后就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，获法学博士学位；2004--20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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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中国社会科学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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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第一章　权利主体第一节 自然人自然人，是依自然规律产生，具有五官百骸，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人。
自然人首先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概念，凡活着出生的有生命的人类个体都称为自然人；自然人其次
是一个法律概念，在文明社会是最典型的民事主体，如l804年的《法国民法典》只承认自然人一种民
事主体，l900年的《德国民法典》虽然将法人作为与自然人等量齐观的民事主体，但无疑自然人更为
普遍。
不过，从人类的历史来看，自然人并非必然就是民事主体。
在古代社会，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这种生命体，都能够成为民事主体。
例如，在罗马法中，取得权利主体的人必须取得自由民的身份，而且必须是市民。
奴隶虽为自然人，但并不是民事主体，从而不得与他人进行诸如订约之类的民事活动。
而自近代以降，凡活着出生的自然人，当然享有权利能力，都自动成为民事主体。
我国《民法通则》第二章确立了自然人的民事主体地位，该章标题为“公民(自然人)”，明确表明了
公民就是自然人。
不过，此种立法方式存在瑕疵，因为公民的概念与自然人的概念存在着差异。
首先，公民是一个公法概念，他(她)是指具有一国国籍的自然人，它往往与其所属国家所赋予的各项
政治权力有关；而自然人则纯粹是一个私法概念，传统民事立法和民法著作一般使用“自然人”的概
念，而不使用公民的概念。
在近代以降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野的架构下，作为市民社会基本法的民法使用自然人的概念应属当
然。
其次，自然人的外延更为广泛，它不仅包括本国公民，而且还包括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。
如果在民法中使用公民的概念，则将使我国公民之外的自然人难以获得民法赋予的民事主体资格，这
与现代人权观念以及各国民事立法的趋势的现实是背道而驰的。
①也不足以凸显各国民法在主体资格上的平等性这一特征。
虽然《民法通则》第8条第2款规定：“本法关于公民的规定，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外国
人、无国籍人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”这已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述缺陷，但毕竟名不正言不顺；并且，从立法技术上来说，没有必要使
用这种类似于“准用”的条款，使用自然人的概念既不丧失周延性亦可达致立法简洁的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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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民法总论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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